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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對保險對象所發生不予給付之個別情形，既未就應審查之項目及

基準為明文規定，又不問有無採取緊急救濟之必要，一律限於事前審

查，亦與保險對象權益應受保障之意旨有違。至同法第五十條第一項：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依據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及藥價基準，向保險人

申報其所提供醫療服務之點數及藥品費用。」第五十一條第一項：「醫

療費用支付標準及藥價基準，由保險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共同擬

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雖係顧及醫療資源合理分配，授予主管機關

對醫療費用及藥價之支出，擬訂合理之審核基準，尚不得以上開基準作

為不保險給付範圍之項目依據。按特殊診療項目及藥材，包括所謂危險

性高的醫療服務、易為醫療人員不當或過度使用之醫療服務、高科技診

療項目、特殊原因之醫療服務、價格昂貴或有明顯副作用之藥物，法律

（醫療法、藥事法等）均有規範，主管機關已知之甚稔，不難純就全民

健康保險特殊診療項目及藥材給付範圍，諸如：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藥

事服務項目及藥價基準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條款預為規定，

並加以事前公告。若由法律籠統授權之法規命令，以高科技診療項目、

高危險醫療服務等，就保險給付加以排除，已有未合，況由未經法律明

確授權而任由所屬機關發布規範行政體系內部事項之行政規則，諸如：

全民健康保險特殊診療項目及藥材事前審查作業要點（中央健康保險

局八十六年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告）、全民健康保險高科技診療項目及審

查程序作業要點（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告）為之替

代，於法律保留原則尤屬有違。上開法律及有關機關依各該規定所發布

之函令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均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兩年內檢討

修正。又本院釋字第四七二號解釋所釋各項，迄今已逾二年，未見有所

措置，於本次修正時，亦應一併注意及之，特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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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參照），即行

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

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

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

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

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

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至

經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或法規（如解釋

性、裁量性之行政規則）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

確資料而發布者，其信賴即不值得保護；又純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

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則欠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圍。

銓敘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

號函將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適用對象常備軍

官，擴張及於志願服四年預備軍官現役退伍之後備軍人，有違上開條

例之意旨，該部乃於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

四八號函釋規定：「本部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四台謨甄四字第

三五○六四號函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號

函，同意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服預備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

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

比敘條例』比敘相當俸級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未有過渡期間

之設，可能導致服役期滿未及參加考試，比敘規定已遭取銷之情形，衡

諸首開解釋意旨固有可議。惟任何行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

規範對象須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對構成信賴

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受信賴之保護。前述銓敘部

七十六年六月四日函件雖得為信賴之基礎，但並非謂凡服完四年預備軍

官役者，不問上開規定是否廢止，終身享有考試、比敘之優待，是以在

有關規定停止適用時，倘尚未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即無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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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保護之餘地。就本件而言，其於比敘優待適用期間，未參與轉任公

職考試或取得申請比敘資格者，與前述要件不符。主管機關八十四年六

月六日之函釋停止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有關比敘之規

定，符合該條例之意旨，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解釋理由書】

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

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

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亦為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百二十條及第一百二十六條等相關規定之所

由設。行政法規（包括法規命令、解釋性或裁量性行政規則）之廢止或

變更，於人民權利之影響，並不亞於前述行政程序法所規範行政處分

之撤銷或廢止，故行政法規除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經有權機關認定係

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

固得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惟應兼顧規範對象值得保護之信賴

利益，而給予適當保障，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基於公益之考量，即社會整體利益優先於

法規適用對象之個別利益時，自得依法定程序停止法規適用或修改其內

容，若因此使人民出於信賴先前法規繼續施行，而有因信賴所生之實體

法上利益受損害者，倘現有法規中無相關補救規定可資援用時（如稅捐

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等），基於信賴之保護，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

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減輕損害。至有下

列情形之一時，則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一、經廢止或變更之法規有

重大明顯違反上位規範情形者；二、相關法規（如各種解釋性、裁量性

之函釋）係因主張權益受害者以不正當方法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而發布，

其信賴顯有瑕疵不值得保護者；三、純屬法規適用對象主觀之願望或

期待而未有表現已生信賴之事實者，蓋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法

規未來可能修改或廢止，受規範之對象並非毫無預見，故必須有客觀上

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始足當之。至若並非基於公益考量，僅為行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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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權宜之計，或出於對部分規範對象不合理之差別對待，或其他非屬

正當之動機而恣意廢止或限制法規適用者，受規範對象之信賴利益應

受憲法之保障，乃屬當然。

銓敘部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

號函將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第三條第一款適用對象常備軍

官，擴張及於志願服四年預備軍官現役退伍之後備軍人，有違上開條

例之意旨，該部乃於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以八四台中審一字第一一五二二

四八號函釋規定：「本部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四台謨甄四字第

三五○六四號函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七六台華甄四字第九七○五五號

函，同意軍事學校專修班畢業服預備軍官役及大專畢業應召入伍復志

願轉服四年制預備軍官役依法退伍者，比照『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

比敘條例』比敘相當俸級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姑不論銓敘部

七十六年六月四日之函件，是否牴觸前開條例規定，維護憲法所揭示公

開競爭考試制度及法律所定正常文官甄補管道，其利益顯然優於對少

數延長役期預備軍官賦予之特殊優待，該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之函釋

停止七十六年規定之適用，未有過渡期間之設，可能導致服役期滿未及

參加考試、比敘規定已遭取銷之情形，固有可議之處，要屬符合公益之

措施。銓敘部七十六年六月四日發布之上開函件，雖得為信賴之基礎，

惟係基於招募兵員之權宜措施，與法律之規定既不一致，自不能預期其

永久實施，除已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者外，尚不能因比敘措施

廢止即主張其有信賴利益之損失。就本件而言，參與轉任公職考試或

取得申請比敘資格，乃表現其服役之初即對應考試服公職可獲優待具

有信賴之客觀具體行為。是以於停止適用時，尚未應考試及格亦未取

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本件聲請人遲至八十六年始應特種考試後備

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及格），難謂法規廢止時已有客觀上信賴事實

之具體表現，即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主管機關八十四年六月六日之

函釋停止適用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有關比敘之規定，符合

該條例之意旨，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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